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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政文〔2024〕52号

大田县人民政府
关于叶正镋等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叶正镋任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(兼)；

范承妙任大田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(兼)；

陈文校任大田县乡村振兴局局长(兼)；

张景程任大田县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，不再担

任大田县农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职务；

陈志堂任大田县农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；

吴开熹任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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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燕飞任大田县公安局副局长(挂职，时间一年)；

林朝顺、陈财钗任大田县第一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罗浩不再担任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(兼)职务；

詹文兴不再担任大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李生军不再担任大田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；

刘传贵不再担任大田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局长（兼）

职务；

涂东明不再担任大田县乡村振兴局局长(兼)职务；

李志辉不再担任大田县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林先丁、林凤瑮不再担任大田县第一中学副校长职务；

连荣酬不再担任大田县公安局石牌派出所教导员职务。

大田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25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县法院、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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